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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要“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

商”，这对社会组织协商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政治确认，创设了更好彰显其价值的制度空间。虽然学术

界对社会组织协商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各有侧重，但是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一般说来，社会组织协

商指的是，在中国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框架下，社会组织作为重要主体和重要渠道，

就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通过自我组织协商或参与其他渠道协商等方式达成共识的过程。一些学者

在社会组织协商的内容、独特优势以及完善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学术探讨[1]。总体来看，目前的研究偏

重于应然、理论层面的诠释，侧重于重要性、内涵、类型、功能和特点的学理分析，缺乏实然层面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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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火生、于晓虹：《社会组织协商的内涵、特点和类型》，〔南京〕《学海》2016年第2期；康晓强:《协商民主建设：社会

组织的独特优势与引导路径》，〔北京〕《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9期；王雁红：《从双重管理到分类管理：我国社会组织管

理的制度变迁与路径创造》，〔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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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情境。具体说来，社会冲突、个人主义和微观方法对结构主义的挑战，催生了行动范式的基本逻

辑。韦伯是行动范式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行动的概念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二

是以他人的行动为取向[1]。行动范式一方面假设行动者作为一个部分参与到社会结构的建构当中，从

而使得社会结构出现不同模式；另一方面认为社会行动者既不脱离社会范畴，也不被动地接受干预，

而是能够利用信息和策略与当地行动者、外部机构和个人进行互动[2]。

基于此，以行动者的视角切入成为另一种学术选择，学者们主张国家和社会在中国基层社会中各

自具有相应的边界和领域，其互动过程和结果都应该在观察研究真实的事件、生动的过程中得出结

论。比如，有学者通过研究草根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历史与现状，发现基于交往权力平等性，草根组织

会通过转换自身偏好主动接近政府职能部门，以协商民主方式将其始于道德与规范之上的社会合法

性延伸扩展为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从而在社会活动与政治参与方面更具实效性[3]。再比如，有

学者以行动者为视角提出，在“强国家弱社会”的背景下，“做加法”是社会组织同政府妥协的一种有智

慧、有成效、可复制的策略，“理念与责任”以及“专业化道路”是必须坚守的底线[4]。

理论的分歧总会在相互争鸣中逐渐走向折中，并出现新的融合点。虽然结构范式与行动范式的

解释立场和路径相互对立，但同时又都以对方的理论作为假设的前提，从而实现了两种对立范式的互

补和贯通。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正是对结构和行动二者关系的一种重构，他指出，“行动是连

续不断的运动过程，具有能动性和自觉性。结构既制约行动者，同时又赋予他能动性和主动生；同时，

行动者同样可以通过互动过程对结构施加一定的影响，为自身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资源”[5]。在对结

构功能主义和微观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我国部分学者力图在制度与活动、结构与过程两种范式之

间进行搭桥。他们关注到静态的制度必须与动态的行动结合起来，一方面，现有结构仍然为个体行动

设定框架，即日常生活的个体行动不只来自个体能动性，还受现有结构的约束[6]；另一方面，应当在实

践中观察行动过程与结构之间的互相影响，透视行动过程背后千丝万缕的结构关系，以此来窥探政

治、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7]。

在结构与行动辩证互动关系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制度环境与行动策略的分析框架。学界基于不

同的逻辑起点和视角，对“制度”的定义也各不相同。社会学家斯科特认为“制度由为社会行为提供稳

定性和意义的认知的、规范的和规制的结构和活动组成”[8]。新制度主义学派的马奇和奥尔森把制度

定义为“一种根据角色和场景的关系界定适宜行为的相互联系的规则和惯例的集合”[9]。韦伯指出，制

度最显著的特点是由“惯例”与“法律”两大要素构成，惯例是指一定程度上可以感受到的指责，法律则

是通过一个专门机构而确立的强制性规则[10]。本文认为制度是指影响个体行为的结构性制约因素，

[1]张广利、王登峰：《社会行动：韦伯和吉登斯行动理论之比较》，〔哈尔滨〕《学术交流》2010年第7期。

[2]叶敬忠、李春艳：《行动者为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解读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贵阳〕《贵州社会

科学》2009年第10期。

[3]陶庆：《协商民主中相互赋权的和谐社会——以深圳市福街商家草根组织为例》，《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4]姚华：《NGO与政府合作中的自主性何以可能——以上海YMCA为个案》，〔北京〕《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5]A.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Oxford: Polity Press, 1984, p.377.
[6]吴晓林：《结构依然有效:迈向政治社会研究的“结构－过程”分析范式》，〔北京〕《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

[7]童星：《应急管理案例研究中的“过程—结构分析”》，〔南京〕《学海》2017年第3期。

[8]W. Richard Scott, Institution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5, p.33.
[9]J. G. March and J. P. Olsen，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89，pp.21-26.
[10]〔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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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规则和规范的集合。具体来说，制度的要素包括：理念、体制、规则、传统习

俗、惯例等。在制度约束下形成的个体行为具有稳定性和规则性，即便存在个体的随机行为，这些行

为也总受到当下或历史制度环境的制约。

制度会对行动者产生特定的激励结构，包括激励取向和激励程度，取向方面分为鼓励和非鼓励，

程度方面有强弱之分。制度的激励取向决定了行动的方向，而激励程度则决定了行动的动力。不同

的组合因素会导致行动者选择不同的策略推动组织发展，或适应制度环境，或尝试改变制度环境，使

制度环境朝着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前进。当制度激励结构为鼓励性结构时，行动者的行为向着

制度所预期的方向推动，激励程度越强，行动动力越强，行动者就越具有能动性和主见性；反之，当制

度激励结构为非鼓励性结构（包括惩罚性）时，行动者在会依据自身所掌握的资源（知识、信息等）采取

不同的策略，使自身的发展免受负面影响，并尽可能反作用于制度安排，赢得发展的主动权。激励程

度越强，行动者越有可能使用组合性的策略安排，进一步更宽泛地与结构网络、资源场域、关系网络发

生互动，重塑社会建构过程。

基于“制度环境与行动策略”的分析框架，本文秉持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

的互动关系的三重研究路径，探讨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居民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各自的行为

逻辑，分析这些因素如何推动抑或制约社会组织协商的进程。概言之，一是基层政府通过运用项目

制，既想维持政府全面控制公共物品的供给，维护行政权力的主导地位，又基于工具理性想利用社会

组织，从而产生“依附性”行为逻辑。二是在“行政事务末端”与“自治事务前端”之间徘徊的社区居委

会，既有政权建设任务，又有自我组织的自治使命，从而形成了“非合作性”行为逻辑。三是城市社区

居民呈现出以总体参与率低、参与主体构成不均衡、参与途径单一以及参与数量较少等为特征的“低

参与性”行为逻辑。在以上三种行为逻辑的环境下，社会组织是否会妥协于制度限制，以及在已有的

制度空间中，社会组织如何运用行动者的组合性策略改变权力关系，重构关系网络，使社会组织协商

在基层城市社区治理中成为可能，都将在文章中得到解答。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引入

贝尔（Bevir）和罗德斯（Rhodes）指出：“要想理解和懂得制度、行为和实践，我们必须要首先了解事

件参与者的信念、话语意义和行为偏好。”[1]依照这些信念和传统，参与者通过一定的话语陈述去理解

事件进程和系列决定。在认识论上，笔者遵从“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的立场，承认社会现

象是独立于任何阐述解释的，也同时认可，事件中的参与者可以做出阐释，并影响事件结果。因此，为

了更好地挖掘事件参与行为主体的互动关系，本文选取质性研究方法。布莱曼（Bryman）指出，研究设

计可以为收集和分析数据提供一个框架。一般意义上来讲，研究设计大致分为：试验设计、问卷设计，

纵向研究设计、案例研究以及比较研究[2]。殷（Yin）提出了选择研究设计所应该关注的三个基本问题，

即“研究问题的性质、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对于事件有控制权以及究竟是更多关注于历史事件还是现

实事件”[3]。案例研究最适用于回答“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适用于无法控制的当代研究对象和事

件，并能够有利于对当前现象进行解释和深入分析，全面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或过程。基于研究问

[1]M. Bevir and R. A. W. Rhodes,“Searching for Civil Society: Changing Patterns of Governance in Britain”, Public Admin⁃
istration, 2003, 81(1), pp.41-62.

[2]A. Bryman,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33-58.
[3]R. K. Yin,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London: Sage. 2003, pp.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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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文主要选择案例研究的研究设计，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尽力克服案例研究中可

能存在的“程序不规范，文山文海，以及结论不具有普遍性”的缺陷。

C区地处B市[1]中心区，是典型的现代国际化城区。在千差万别的群众诉求中，C区的社区创享

计划项目应运而生，即政府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社会组织进入社区，指导社区活动的开

展，努力形成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互动的公益格局，最终推动居民成为社区活动中真正的自治

者。社区提案项目是社区创享计划成果的重要载体，该项目由关心社区问题的居民和社区组织提

出解决方案并付诸行动，内容涵盖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环保、社区管理、社区治安、社区融合等

六大类别。

LD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与行动策略

2019/2江苏社会科学· ·

中“条块分割”的特征，以及这种非协同治理逻辑背后“行政权力主导”的高度趋同性。虽然M街道和

Y街道在项目起点上有所不同，但对LD社工事务所的心态和诉求却是相似的。一位LD社工事务所

项目负责人坦言：“街道一来就问社会组织要成果，以为我们拿了钱就是来干活的，并不会真正考虑社

会组织的难处，（这样）很难形成真诚的合作关系。”此外，行政权力主导的思维还容易导致社会组织参

与治理出现失灵。LD社工事务所一位人员说道：“很多与我们打交道的街道基层干部不懂行，除了知

道要出政绩，要盯住我们以外，没有什么更强的动机来支持我们做好事情。特别是，基层干部轮换也

比较频繁，与我们对口衔接的主管科长也经常换……业务素质一般，不太懂社区治理。”

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化和非人格化是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然而，现实的政府运作过

程往往显示，在科层结构中，成员并不一定会一丝不苟地遵守规章制度，协调专业分工的成本也很高，

存在“搭便车”、信息失真和“多头”发号施令等难题[1]。LD社工事务所一位项目实施者说：“我们做这

个项目，少不了要和街道打交道，但他们的决策很慢，层层等，层层报。常常遇到领导不在、领导换人、

领导太忙等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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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区层面：“非合作性”行为逻辑中的“主动性”

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开始向“社区制”转型，原来由单位负责的社会服务

在很大程度上移交给了社区。政权建设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和基层事务自下而上的社会逻辑，使基

层社区政权建设的统治需要与社区自治的治理需要耦合在一起，社区居委会在“行政事务末端”与“自

治事务前端”之间徘徊。一方面，社区居委会在政权建设的逻辑下，是街道管理格局下的行政执行单

位；另一方面，社区居委会在自治建设的逻辑下，也是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机构。双

重角色往往在实践中出现“矛盾”，这也是社区“非合作性”行为逻辑的病灶。一般说来，治理者需要有

充分的专业知识来确保协商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性，并通过“学习—认知”螺旋式的不断积累来协调

个体行动者以达成共识和集体行动，从而实现公共事务的有序治理，并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知

识”治理能力的缺失是造成社区“非合作”行为逻辑的另一重要原因。LD社工事务所在M街道和Y街
道项目中参与协商所面临的社区的“非合作性”行为逻辑主要表现为：一是居委会受制于街道行政事

务的不断挤压，长期保持社区管理的惯性思维，因循守旧，疲于应付上级各项任务，工作浮于表面；二

是受制于自治能力（知识能力）严重缺乏，社区工作者对动员居民参与和引导居民自治欠缺知识，理念

方法落后，工作流于形式，不知如何与社会组织合作。

社区居委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在互动中复杂勾连、相互形塑、

相互嵌入、相互赋予发展动力的。首先，“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社会组织主动性策略施展的前提是

准确把握社区环境，特别是了解社区书记（主任）的基本态度，明确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点。为此，LD社工事务所重点关注社区领导班子的精神面貌、重点工作以及面临的焦点问题；对于社

区书记（主任），LD社工事务所做足功课，逐步接触，摸清其认识水平、工作能力和态度。一位LD社工

事务所人员说：“每个社区都会有些愿意多干实事，对社会组织持开放、欢迎态度的居委会干部，（我

们）发现后会积极‘拉拢’。这些伙伴人熟地熟，可以提供信息，能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其次，找准社区

建设的主旨和中心任务，通过社会组织主动服务，将项目运作跟社区工作有机结合，避免“两张皮”；与

社区保持同频，形成合力，共享成果。

六、居民层面：“低参与性”行为逻辑中的“融合性”

社会组织协商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培育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行动主体，释放社会力量在国家

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正能量”，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然而，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的程度与水平还远不能适应社区建设的需要，呈现出总体参与率低、参与主体构成不均衡、参与途径

单一以及参与数量较少等特征[1]。参与人群主要为“一老一少一低”，即离退休的老同志、放寒暑假的

中小学生以及定期到社区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那些有较高社会地位、较多社会资源及较强

自治能力的中产阶层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隔离出来，且这一群体很难被有效“激活”[2]。此外，从中国

城市“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实施的情况来看，参与社区治理项目的居民大多数是长期坚持的社区

积极分子，其他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还没有被调动起来。居民的参与能力不足和参与热情不高是“三

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在初步实施阶段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实际上，“缺少参与环节，政府政策的落

[1]王铭：《城市社区低度居民参与：表现原因对策》，〔沈阳〕《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闵学勤：《社区自治

主体的二元区隔及其演化》，〔北京〕《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2]王红梅：《居民社区参与问题及对策研究》，〔太原〕《山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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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社区和社团的各项服务难以‘落地’，居民各种权利和利益乃至于作为微观生活共同体的‘活力’也

难以得到完全的彰显”[1]。在LD社工事务所参与的M街道和Y街道的项目实施过程中，本应由社区居

民唱“主角”的提案项目，往往演变成由居委会干部来做，居民只是消极配合的情况。

LD社工事务所通过“融合性”的策略来破解“低参与率”的问题。一方面，LD社工事务所通过自

身团队的建设（匹配测试、指点迷津、激励志气和共同约定），给予参与活动的社区居民舒适感。另一

方面，LD社工事务所采取策略性方式激励居民参与协商活动。

一是以逐级带动的路径鼓励居民参与。具体为：以楼院党支部为核心，充分发挥党员的引导作

用，开展宣传、动员、策划、组织等工作，逐步带动居民参与，逐级改善居民参与情况，吸纳主动性不强

但能响应的居民，影响外围观望、不常参与活动的居民；通过社区介绍、居民推荐、外展宣传等途径找

到社区活动骨干（热心肠、有能力、有时间、愿意张罗事的居民），并且通过情感网络拉近关系、扩大参

与网络。二是以楼院议事协商回馈居民。楼院议事侧重居民协商，“创享计划”侧重居民行动。LD社
工事务所通过“先商议、得共识、促行动、产回馈”的基本思路，促进二者相辅相成。在创享计划中，以

楼院议事协商定项目的方案内容、财务使用等，达成共识后，提案项目团队在活动中将项目落地实施，

造福楼院。三是以环境改善定方向。面对有兴趣、有意愿参与社区活动或事务的居民，LD社工事务

所及时提供其需要的物资、人手，帮助其实现愿望。团队以高效的办事效率，赢得了居民信任。M街

道的环境与服务类项目占到了75%以上，这些提案改善了楼院环境、促进了邻里和谐。四是以兴趣导

向促参与。一般说来，居民在参与社区治理和议事协商的开始阶段，彼此都是相对陌生的。通过陪

伴、沟通和鼓励，以兴趣导向促进参与，可以激发居民的内生动力。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提高居民

参与水平需要“增强居民之间的认同感，扩大交流，从心理到体制环境再到内容载体形成共同利益或

共同体”[2]，而共同的兴趣则是增进认同感的重要因素。LD社工事务所以共同兴趣为纽带与社区居民

共同开展各项活动，帮助他们熟悉规则、提高认识、提升能力、增强自信，使其对社区治理逐步由感性

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社区居民具备一定的理性认识和自觉性，有了一定的团队基础，并形成一定

的流程和规范后，LD社工事务所逐步退居“二线”。

七、结论与讨论

1. 三种逻辑下的“多重策略”

总体来看，LD社工事务所处于街道层面的“依附性”行为逻辑、社区层面的“非合作性”行为逻辑

以及居民层面的“低参与性”行为逻辑的环境中，这与协商民主所要求的“平等、理性、包容”的协商原

则并不完全契合。“依附性”和“非合作性”逻辑的制度环境导致LD社工事务所无法平等地参与沟通对

话，无法实现参与过程的机会平等、信息分享的过程平等，以及资源分配的程序平等。

伴随着近些年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开始建立并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将适合由

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虽然这种变化促使政府不再直接通过权力的强势干预

对社会组织进行渗透，而是通过一定程序的协商、服务和帮扶构建柔性纽带对社会组织予以控制，但

是这并没有解决政府既要“控制”又要“利用”社会组织的“双重逻辑”治理悖论。正如有学者所述，“当

前广为流行、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虽然部分解决了长期以来饱受诟病

的社会组织合法性与资源不足问题，但其运作过程却导致了现代社会组织发展所依赖的许多重要条

[1]袁方成：《增能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逻辑与行动路径》，〔哈尔滨〕《行政论坛》2019年第1期。

[2]何玉芳、柳长青：《“三社联动”治理模式的优化进路》，〔太原〕《理论探索》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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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制度要素难以实现”[1]。社会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中并不具有独立、平等的主体地位，而不得

不依附于“项目制”下的“目标责任制”和“费随事转”的情境。另外，LD社工事务所在组织社区居民协

商过程中遭遇了“低参与性”、参与过程中的情绪化诉求及参与能力不足等环境困境。

然而，社会组织协商的自主空间和能力边界是否就这样被制度环境所束缚，并无所作为呢？我们

不应低估策略运用在推进中国社会组织协商变革中的积极意义。LD社工事务所的策略性行动给了

我们积极的回应，其通过与社区治理中各主体的互动实践，重塑权力关系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与行动策略

2019/2江苏社会科学· ·

三是形成了社会组织的资源支持网络。LD社工事务所运用社会创新手段和巧妙的动员方法，努

力在所服务的社区建构自身资源支持网络。首先，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和工作规范化程度，特别是在项

目协调员能力要求和筛选标准方面形成了制度，明确了工作职责、激励制度、退出办法、评估方式等。

比如，制定了《M街道创享计划协调员工作机制》和《M街道工作团队工作机制》。其次，链接企事业单

位的资源。比如，绿化队项目链接到农业部的资源，争取到资金购买油气绿篱机。再比如，僵车复活

计划项目组争取到楼院附近的民生银行资金支持。再次，搭建资源共建共享中心平台，整合学校师

资、高校志愿者、企业技术人员、专家等资源。

3. 一些政策建议

目前，


